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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合作协议书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快递地址：

乙方：北京美好未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快递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小营路 13 号亚非大厦 8709 室

财务信息：

账户：北京美好未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开户行: 交通银行北京育惠东路支行

帐号: 110060971018010068954

鉴于： 乙方将按本协议约定条款和条件为甲方提供本协议约定的学习卡会员服务，甲方选择

接受“A 卡”级会员服务，支付约定会员年费，并参加乙方举办的 “自助讲堂公开课程”。

第一条　　定义

在本协议中，除非另有约定，相关词语应作如下解释：

“会员自助讲堂公开课”指乙方自己举办的标记为自助讲堂公开课的课程；

“合同年度”指本协议约定的时间段内；

甲方员工参加自助讲堂课程培训 “1人次”指1人1日1次，1人参训，每日划1次。

第二条　　公开课学习卡类别及会员权利内容

乙方同意如甲方在 2022 年 1 月 21 日前快递回协议，可享受以下多项会员优惠：

第一项，在约定 70 人次外，乙方特别赠送 10 人次自助会员课程名额给甲方，即会员期内，

甲方共计可以外派 70+赠 10=80 人次参加乙方自助讲堂课程培训，先使用本卡 70 人次，用完

后可以开始使用赠送的 10 人次，赠送人次仅限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使用；

第二项，享受报名第 36 期《核心经理集训营》报 5 送 1 的优惠；

第三项，甲方可以使用本卡人次报名参加乙方举办的会员自助公开课以外的精品小班课程和

核心骨干经理训练营课程，参训计算方法按乙方当期规定的相关培训产品计次标准执行，乙

方将给予甲方会员的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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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卡有效期: 2022 年 3 月 1 日-2023 年 2 月 28 日，会员期: 12 个月，作为“A 卡”

级别会员，合同期间内，甲方可委派会员本单位在职员工 80 人次参加乙方举办的“会员自助

讲堂公开课程”。

第三条　　双方的责任、义务

3.1 乙方责任、义务

3.11 在甲方提出公开课、企业内训、拓展培训需求后，应在 1-2 个工作日内回复；

3.12 乙方负责在合同年度内，按约定的方式向甲方提供约定的公开课程；

3.13 乙方负责在合同年度内，以其网站发布形式向甲方提供课程相关信息；

3.14 乙方负责在合同年度内，以其网站发布形式向甲方提供报名方法相关信息；

3.15 乙方负责在合同年度内，在每次开课前，以电话、邮件、QQ 的方式分次提醒甲方开课信息

并提醒甲方报名参加课程；

3.16 乙方保留所排期课程内容及部分师资的调整权利，以当期通知为准；

3.17 乙方负责提供会员参课流水统计、学员参课反馈汇总；

3.2 甲方责任、义务：

3.21 甲方应保证注册信息的真实性；

3.22 甲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按时支付会员费用；

3.23 甲方学员参加培训住宿、午餐、交通需要自理；

3.24 甲方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后，其学员才可以开始参加乙方举办的培训课程；

3.25 甲方学员应在会员有效期内参加培训课程；

3.26 委派学员参加公开课时，须在网站上报名系统中提交方才效，报名最早不得超过 30 天，最

迟应在开课日的 3 日前提交报名；

3.27 甲方已报名培训课程，如需取消或变更，取消的应至少在开课日的 3 日前在网站上报名系

统中提交，否则仍将被计入参加人次；变更的至少应当提前 1 日在网站上报名系统中提交；

3.28 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不得转让会员资格，不得委派非甲方本单位人员参训；

3.29 甲乙双方对本协议约定条款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

第四条　费用及发票

4.1 合计交付费用：39800 元人民币（叁万玖仟捌佰元整）；

4.2 本协议应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前甲方快递回乙方合同正本，甲方应按本协议约定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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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5 日前向乙方付款，乙方收到款项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金额正规增值税发票，甲

方如未按约定时间将年费交纳给乙方或乙方未能按期将发票交纳给甲方，超期未经对方认可，

违约方应每日按尚未交付金额的 1%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4.3 付款信息：

账户：北京美好未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开户行: 交通银行北京育惠东路支行

帐号: 110060971018010068954

第五条　共同承诺：

5.1 甲乙双方共同承诺以上条款，本着互惠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履行合同义务；

5.2 如因本协议履行发生争议不能协商，双方同意由起诉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5.3 甲乙双方应在合作过程中自觉维护对方的合法权益及声誉；

第六条　其它

6.1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对本协议加以补充和修改；

6.2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及附件自盖章之日生效。

甲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经办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盖 章)

时间： 2022 年 月 日

乙方： 北京美好未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经办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盖 章)

时间： 2022 年 月 日


